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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工   
发改委发声低空经济有望迎来核心推动，关注后续

潜在实质性政策催化   
➢ 行业事件： 

4 月 17日，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金贤东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表示，低空

经济具有服务领域广、产业链条长、业态多元等特点，是前景广阔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积极稳妥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前景光明。下一步，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推动形成场景丰富多元、供给智

慧高效、监管安全规范的低空经济健康发展良好局面。 

➢ 低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设施的建设、空域放开的保障和应用场

景的探索是核心。 

金主任强调，目前低空经济发展在强化顶层设计、提升安全监管能力、健

全完善基础设施和基础规则制度体系、培育市场业态等方面仍面临困难。

且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坚持稳中求进，更好统

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市场需求为牵引、技术创新为驱动、空域

开放为保障，推动形成场景丰富多元、供给智慧高效、监管安全规范的低

空经济健康发展良好局面。其中我们一直强调，低空发展仍需标准化、可

执行的顶层制度出台；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需先行；市场需求场景化落地

是优先探索的方向。 

➢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产业升级中扮演着实质推动的核心角色，低空发展

同样离不开发改委的统筹规划。 

发改委的职能包括制定产业政策，项目审批与管理，资金的支持和引导等。

在新能源汽车发展发展过程中发改委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009年，

新能源汽车第一轮推广，发改委联合科技部、财政部等共同启动“十城千

辆”工程，通过财政补贴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2013年，新能源汽车第二

轮推广，发改委联合财政部等出台《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

作的通知》推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政策，实质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市

场推广和消费。低空经济的发展产业政策已出台较多，但核心的项目审定、

资金支持需要发改委的统筹规划。 

➢ 核心关注发改委牵头下后续发布重磅低空产业发展的统筹及细化政策 

参考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后续发改委或联合其他部门发布低空经济产业的

重磅政策，可能包括产业联盟和产业集群的建立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以及具体的可执行方案包括未来全国的补贴怎么开展、空域如何放开、

政府采购细则等，供需两侧去推动低空产业逐步实质落地。 

➢ 投资建议 

发改委发声充分定调低空经济是前景广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稳妥推

动低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前景光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产业升级中扮演

着实质推动的核心角色，参考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建议关注后续发改委联

合其他部门可能发布低空经济产业的重要政策，供需两侧去推动低空产业

逐步实质落地。   
风险提示： 

政策发布与落地不及预期；技术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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